二00九年职称申报通知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2009年申报高一级职称工作现准备开展，现将基本条件公布如下，如符合下列条件，有意申报高一级职称的教师，请填写好《虎门三中职称申报材料审核记录表》（此表可在虎门校园网上下载打印），并带齐相关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到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审核，将部门审核后的“记录表”在7月10日前交校办公室，经学校职称评审小组研究，同意申报后，方能参加填表准备工作会议填写相关材料。

1、 申报高级教师资格条件：

1、本科以上学历，受聘中学一级教师5年以上。（即2004年9月1日前受聘任的人员）
2、大专学历，需从事专业技术工作20年以上，同时受聘中学一级教师5年以上。（受聘年限同上）
3、必须有参加《广东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

4、从教以来担任班主任工作5年以上。（其中级长、团委书记、政教主任，分管德育的校领导任职时间，可作班主任年限，副班主任不能计算为班主任年限。）

5、每周课时：专任教师10节以上，班主任6节以上，学校中层干部4节以上。每年听课、评课40节以上，需提供证明材料。

6、运用普通话教学，进行过一次学科小循环教学或担任初三把关教师3年以上。

7、近三年每年承担一次校级公开课。（提供证明材料）

8、转化后进生1人，积极培养青年教师。（需有人名、事例）

9、出版学科教学著作1部（主笔或第一作者）或论文2篇，其中1篇在县级以上刊物或县级以上学术会议上宣读（市二等奖以上），（提供主办单位证明）。省、市、县级刊物，指公开发行刊物（ISSN或CN刊物）以及省、市、县教育主管部门和省、市、县级教育科研机构主办刊物，字数1500字以上。

10、必须有参加近五年年度考核（即2004、2005、2006、2007、2008年年度考核），合格等次以上。

11、必须参加并通过人事局组织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高级5科），要出具证书复印件。
12、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转换后，要申报现岗位专业技术资格的（例：原为语文一级教师，现担任政治教学工作的，就必须申报政治高级教师资格），应在现岗位工作满一年以上，并提交反映现岗位的工作业绩，同时把原岗位专业技术资格的《评审表》复印件（市教育局档案室），作为申报现岗位专业技术资格的附件一并提交，不得用原岗位的业绩，申报现岗位的专业技术资格。

2、 申报一级教师资格条件：

1、本科学历，受聘中学二级教师3年以上或从事专业技术工作5年以上。

2、大专学历，受聘中学二级教师4年以上或从事专业技术工作8年以上。

3、从教以来担任班主任工作，年限3年以上。

4、每周课时：专任教师10节以上，班主任6节以上，学校中层干部4节以上，每年听课、评课40节以上，进行过学科小循环教学或担任初三教师2年以上。

5、近三年每年承担一次学科组以上级别公开课。（证明材料）

6、转化后进生1人，培养青年教师。

7、市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1篇或独立完成论文2篇。

8、必须参加近三年年度考核（即2006、2007、2008年年度考核）合格等次以上。

9、必须参加过计算机能力考试（中级4科），要出具证书复印件。
10、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转换后要申报现岗位专业技术资格的，应在现岗位工作满一年以上，并提交反映现岗位的工作业绩，同时把原岗位专业技术资格的评审表作为申报现岗位专业技术资格的附件一并提交，不得用原岗位的业绩申报现岗位的专业技术资格。
另注：请有意申报职称的人员，认真核对自己的硬件条件是否符合，如达到规定标准的人员，请在7月10日前将“材料审核记录”表交校办公室报名，过期学校将当作今年不申报处理，请各位教师周知。

                虎门三中办公室

                    2008-7-4
附件1：

职称申报时间安排表：（请申报的人员必须严格按学校布置的时间上报交表，决不能拖延时间，以免影响学校整个工作进度安排。）
7.10前   符合条件有意申报者，将材料送相关部门审核后，交办公室报名；
7.11—7.15   学校评审小组讨论，将同意申报者名单进行公示；
7.15—7.18   学校办公室组织申报人员召开填表工作会议；

8.20—8.22   申报人员将填写的表格打印一套交学校检查修改一次；

8.28-8.30 申报人员将正式表格材料和其他相关资料整理齐全后，上交学
    校审批盖章；
9.1—9.8   学校安排地点进行个人述职报告会（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9.9后      学校上送虎门教育办盖章审批后，上报市教育局。

附件2：

1、班主任工作年限证明（中高5年、中一3年，到政教处出具证明，如本校任期不够的，请到原任教学校出具证明。）

2、计算机应用能力等级证书复印件（中高5科、中一4科）。

3、所写的或发表的论文原件（两篇）

4、07年、08年、09年所担任校级以上公开课的证明（教导处出具证明）。

